开平市中心医院报废固定资产公开转让竞价规则

为确保本次报废固定资产公开转让顺利进行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竞价规则：

一、竞价基本原则

（一）本次竞价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竞买方一经报价，即视为对转让资产现状及本规则全部内容无异议。

二、竞价资格

经审核符合公告要求的报名单位，方可参加本次竞价。

三、竞价方式

（一）本次竞价采用“现场举牌竞价”方式。

（二）举牌竞价方式：

起拍价为4000元，加价幅度为每次不低于100元；

竞买方举牌应价，主持人三次确认无人加价后落槌成交。

四、竞价纪律

（一）竞买方之间不得恶意串通、操纵竞价，否则取消竞价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竞价过程中不得干扰他人报价，不得扰乱现场秩序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则由开平市中心医院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竞价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转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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